
横向收入及税费 
财务资产处 



一、横向收入类型及税率 

       目前，我所涉及使用发票的收入主
要有：试制产品销售收入，对外测试收
费，企业委托技术服务费、技术开发收
入，专利权转让、许可收入，委托培养
及学术交流收入，会议注册费收入等。 

 

项目 税率 备注 

试制产品销售收入 17%   

对外测试收入 

技术服务收入 
3% 

减税政策 

普票不能抵扣  

技术开发收入 6% 复合条件免税 

专利权转让收入 
专利权许可收入 

6% 复合条件免税  

委托培养及学术交流，
会议注册费收入 

6%   



专票示例 

所有信息 

填写完整 

第二联 

抵扣联 专用发票 



普票示例 

普通发票 

填写 

名称、税号 

名称 

税率 

经费到账时： 
 

不含税收入：5128.21 
 

增值税：5128.21*17%=871.79 
 

入课题：6000*20%=1200 
 

管理费：6000*10%=600 
 

附加税费：871.79*12%=104.62 
 

第二年返还： 
 
5128.21-1200-600-104.62 
=3223.59 

 



二、免税政策 
1、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收减免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43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2、事项描述 

 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   

 技术转让，是指转让者将其拥有的专利和非专利技术的

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有偿转让他人的行为； 

 技术开发，是指开发者接受他人委托，就新技术、新产

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进行研究开发的行为；

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

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 



办理免税流程 

 1、课题组向科技处提供技术转让（专利
转让、专利许可）、技术开发合同、经
费入账单，登记审核。 

 2、持科技处签字确认免税的经费入账单
到财务处开具免税发票。 

 3、财务处将开具的免税发票信息提交科
技处送达北京市技术市场办理免税登记。 

 4、科技处将技术市场反馈的《合同书》
《核定表》《领取单》等资料提交财务，
上传国税局办理免税备案。 

 特别注意： 

 1、课题组在技术合同签订前与科技处确
定合同内容、能否办理技术市场登记等
事项。 

 2、技术合同必须采用中文或中英文合同。
根据国家规定：全英文合同一律无效。 

 3、免税发票只能开具普通发票。 



合同范本 



三、减税政策 
1、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金融 房

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6〕140号）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财税〔2016〕36号） 

2、事项描述 

 非企业性单位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研发

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鉴证咨询服

务，以及销售技术、著作权等无形资产，

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

增值税。 



三、减税政策 
3、执行期间 

 自2017.7月起，符合条件的横向收入，按

照简易征收3%开具发票。（只能开具普票，

不能抵扣） 

 范围：1、测试费、技术服务， 

                2、技术转让（专利转让、专利许

可） 、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等不符合免税条件的事项。 

 



减税开票示例 

只能开普票，不能抵扣 

正常税率：6% 

减税税率：3% 

测试费 

技术服务费 



四、横向经费入账及返还 
1、科技处开具经费入账单 

2、一般情况经费按照20%-80%分配原则，即经费到账时20%入横向课题账号，
80%入所统一账号； 

3、第二年初，经科技处审核后，财务处将80%经费在扣除管理费及相关税费（城
建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后返还至课题账号。 

经费入账及返还示例： 



五、财务档案查询 
 登录：电子所务系统—管理系统-财务资产处-文档

下载《化学所会计档案查阅申请表》 

 http://cw.iccas.ac.cn/Down_show.asp?ID=20 

 填写相关信息并签字后查阅复印（手机拍照），原
则上会计档案不外借。 

http://cw.iccas.ac.cn/Down_show.asp?ID=20
http://cw.iccas.ac.cn/Down_show.asp?ID=20


谢谢 


